图５－2             出口食品生产卫生注册登记行政许可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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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５－1        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行政许可审批流程图


图５－3            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行政许可审批岗位责任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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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制作并送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和卫生注册证书；


（2）制作并送达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和书面说明不予许可理由；


（3）向评审不合格的申请企业送达评审不合格通知单；


（4）对外公示已获证企业名单；


（5）整理许可审批材料，录入电脑，建档保管。





批准决定是否准予许可





（1）评审组长文件审核申请材料，对不符合要求的限期补正；


（2）制定评审计划，及时安排评审工作；


（3）完成现场评审工作，作出评审报告；


（4）对评审工作的有效性负责；


（5）将相关评审材料报送直属局认证部门





（1）对评审材料进行书面审查；


（2）对出口产品类别、品种范围的核定；


（3）审核发现存在问题的，将材料退回评审组长；


（4）符合要求的，上报局主管领导审批；


（5）解答卫生注册登记许可审批问题；


（6）对行政许可程序的规范性和适法性负责。





（1）组织评审人员成立专家评审组


（2）跟踪检查评审企业





（1）接受申请人申请，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；


（2）发现不符合要求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相关材料；


（3）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决定；


（4）送达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书和专家评审期限告知书；


（5）解答许可程序问题


（6）联系认证主管部门派出评审组，对评审组移送评审材料；


（7）对审查材料的完整性和受理工作的准确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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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属局或直属局委托的分支机构





（1）制作并送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和卫生注册登记证书；


（2）制作并送达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书面说明不予许可理由；


（3）向评审不合格的申请企业送达评审不合格通知单；


（4）对外公示已获证企业名单；


（5）整理许可审批材料，录入电脑，建档保管。





批准决定是否准予许可








注：1、“       ”表示许可审批主程序； “       ”表示许可的相关工作；  “        ”表示不合格的情况

    2、行政许可受理部门因各直属局业务分工和具体工作需要有所不同，一般包括直属局认证部门、检务处、分别由动、植、食等具体业务处受理，或委托给各地的分支机构受理等，以下一并简称受理部门为“直属局或直属局委托的分支机构”


